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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已经开张了，欢迎来捧场。 ”
原煤矿工人翁元兴给前同事挨个发起

了微信“广告”。
翁元兴是福建永安煤业公司丰海矿的

一名职工，不久前被“划线下岗”，回到老家
后他积极筹划开了个饭店。

今年初， 在煤炭企业去产能大环境下，
拥有 4107名职工的永安煤业公司面对 “去
产能”做出了痛苦抉择———亏损矿井在 3年
内分批关闭，盈利矿井减员增效。 到“十三
五”末期，企业用工总量压缩一半。虽然煤矿
“严冬”的事实已是众人皆知，减员提效也都
在意料之中， 但是职工还是为前途忧心不
已。近日，公司一份“关于合同期满和自愿解
除劳动合同” 的文件再次掀起扔掉 “铁饭
碗”，自己“造饭碗”的创业潮。

翁元兴就是端起“新饭碗”的煤矿工人
之一，接受《工人日报》记者的采访，许多职
工表示，谋一份新职业相对容易，但要想适
应环境并且站稳脚跟，却并非易事，

创业：有惴惴不安有翘首以盼
有观望不前，但更多是急流勇进

面对煤炭市场现状， 永安煤业公司把
减员提效作为“十三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工
作推进。

永安煤业定下两条减员原则：一方面，
一线尽量不动，二线、三线为减员重点；另
一方面， 区别对待， 让年轻的员工 “走出
去”，把年纪大的员工养起来，让留下来的
员工活得好一些。

公司出台一项举措，年龄在 35 岁以下
的员工，合同到期的将不再续签，除按规定
支付经济补偿金外，另发放创业激励金，封
顶 2 万元；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发放
创业激励金，封顶数额至 3 万元。

“如果你们现在辞职，我们大家一起来
创业。 ”原半罗山矿地质技术员汤成苗，与
该矿年轻技术员谈到企业减员分流安置办

法时， 蛮有信心地为同事
们谋划着出路。 小汤 “下
海 ”不到半年 ，通过 O2O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销
售老家的特色产品， 每个

月营业收入超过 1 万元。
“家里亲人让我一起去外地打理生意。 ”

丰海矿技术员小邓的城市白领生活让大家心
生羡慕。“没了铁饭碗并不可怕，‘观念一转天
地宽’，也许还有其他的金饭碗在等着你！ ”

记者采访发现，面对创业，有惴惴不安翘
首以盼的，有四下观望徘徊不前的，但更多的
是勇往直前急流勇进。

邱洁是到龄切线退养的女工， 退养后先
后去过超市、酒店上班，1500 元的月工资、一
天 12 小时的倒班工作让邱洁萌生了自己开
店的念头。去年 4 月，邱洁瞄准了矿区的餐饮
行业，凭着自己的烹饪功夫，在矿区开了一家
快餐店。

邱洁人缘好、手艺好，她用心经营着快餐
店，精心烹饪每一道菜肴，并且将健康饮食引
入经营理念，注意荤素搭配，在每道菜的边上，
都注明功能、适宜人群。创新的经营方法、良好
的服务态度也为她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如今，邱洁不仅月收入比在岗时还高，还雇佣
了两名家属工，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创业路。

当下社会，信息发达、经济多元，“为稻粱
谋”变得不再艰难，借着国家“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东风，不少职工的创业创新路越走越
宽广、越走越顺畅。

再就业 ：干了大半辈子煤矿对
井下管理熟悉，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日前， 永安煤业公司召开五届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专题审议并通过了《“十三五”期间
压产减员和人员分流安置办法》，该办法突出
了终止和解除劳动合同员工的待遇。 对合同
到期的二三线全民合同制员工和农合工，企
业除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外， 根据工龄另
发放 1000 元～2 万元不等的补助金； 未达到
划线提前内退年龄条件的人员可提前内退，
并增加每月 500 元的生活补贴， 待年龄达到
划线条件时，按内退享受相应待遇。

企业工会针对下岗职工召开多层次的就
业推介会， 二三线全民合同制员工可以自行
选择在集团内企业间转岗再就业。 企业工会
还通过校企合作，把 40 岁以下的下岗职工送

进技校或职业院校进行 3 个月～12 个月的技
能培训或职业培训，为他们日后的“技能就
业”铺路搭桥。

许多退养或是“买断”的职工，已经“走
出去”开始自己二次创业的路子，但也有选
择“留下来”重操旧业的，之前是丰海矿协议
队党支部书记的巫文连，内退后经人介绍到
一家私营煤企当起了管理员，他说，干了大
半辈子煤矿，对井下管理熟悉，工作起来得
心应手，现在的收入加上内退的工资让自己
的日子过得更滋润了。

“走出去”是双赢。 去年，公司在岗人员减
少 612人，吨煤工资成本同比下降 6.34元。

转角色： 放低身段咬牙坚持，
为自己创造机会

“内退之后怎么办？ ‘买断’ 以后做什
么？ ”这不仅是矿工闲聊时常提及的话题，也

是每个人在心里默默盘算的事。 谋一份新职
业相对容易， 但要想适应环境站稳脚跟却并
非易事。

应聘在闽清一家 PC 管厂任办公室主任
的陈星明笑称， 自己已经适应了从国企管理
者到一个“白手起家”普通人的角色转变。

和所有人一样， 老陈也遇到过角色转换
的困扰， 陌生的工作环境和快节奏的工作压
力，成为他首先要克服的难题。“放低身段、咬
牙坚持”，这是老陈给自己定下的原则，也正
是靠着这样一种谦虚好学、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 1 个月后老陈就融入到新环境， 扎实的文
字功底和管理才干， 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普
遍认可。

“适应环境，尽快地完成角色的转变，这
是一名成熟职工所必须做的事情， 这样你才
会得到机会，甚至为自己创造机会。 ”老陈这
样说。

西筛厂生技办的刘工，在内退之初以为凭

着自己机电高级工程师这块“金字招牌”，谋
一份理想的工作不成问题。但竞争激烈的就
业环境给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他泼了盆冷水，
冷静下来的刘工开始正视自己能力和市场
的匹配，在离家较近的一家工地从一名机电
技术员做起， 一直干到现在机电顾问的岗
位，月收入也从最初的 2000多元涨到 4000
多元。刘工感慨地说：“要不是自己放低身段
转变角色，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岗位。 ”

其实远不止这两位， 原煤矿许多人都
端起了自己的“新饭碗”。 持有药剂师证的
郭大姐应聘成为药店店员， 坐惯办公室的
陈大姐当起仓管员， 原煤检班靖大姐成了
穿着西装的楼管员， 原化验室的郑大姐干
起了整理档案的活儿……

“我一直担心离开煤矿后我可能干不
好，但离开矿山后发现，只要肯付出，还是
有立足之地的。”当初壮着胆出去“闯”的小
周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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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去产能下岗的永安煤业公司的工人或走上了新的岗位，或创业当上了店主，端起了“新
饭碗”，但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完成新转变并非易事———

壮着胆出去“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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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去产能职工利益维护

罗 娟

山西一家洗煤厂内。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本报记者 杨召奎

去产能的过程中， 出现这样较为特殊人
群———内部退养。据了解，内部退养是国家规
定安置去产能职工的四渠道之一， 也是不少
企业分流安置去产能员工的主要渠道之一。

北京道成律师事务所劳动法律师张立岩
告诉记者，内退又称内部退养，办理内退的人
员可不在单位工作， 但每月可从单位领取一
定数额的内退费， 不过这些人的社会保险并
没有终止，而是由单位继续在社保中心缴纳，
一直达到退休年龄条件后正式办理退休。

“单位一般也对内退设置一定的年龄界
限，比如距法定退休年龄 5 年内等。 所以，这
实际上是一种保留劳动关系但又无需在岗的
情形， 主要是对一些无法安排合适岗位但又
未达到退休年龄的老员工所采取的过渡性安
置办法。”张立岩律师说，“虽然原用人单位仍
然会为内退职工缴纳社保， 但由于内退费可
能无法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开销， 因此内退
职工仍有重新就业的需要。 ”

那么，内退人员重新就业后，与新的用人
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员工从原单位
内退之后来到新的公司工作， 双方未签订劳
动合同，且新公司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发生工伤该怎么办？日前，《工人日报》记者就
这些问题采访了多位劳动法专家。

与新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刘中明属于企业内退人员，由于懂电工、

会水暖，2008 年 10 月，他到北京建国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工作。 当年
12 月 15 日，公司与他签订了用工协议，合同
期限至 2009 年 12 月 14 日，但物业公司并没
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

随后，他又与公司续签 3 次用工协议，最
后一次用工协议约定合同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14 日。 可是， 就在合同期满前两个月，即
2012 年 10 月 4 日，他在工作时受了伤。

由于在工作中受伤，刘中明认为，自己所
受的伤害应属于工伤。于是，他找物业公司要
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物业公司认为，刘中

明系内退人员，与其他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而
我国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 刘中明只是公司
的兼职人员，与公司之间也只是劳务关系，因
此公司不应承担工伤责任。

那么，我国究竟承不承认双重劳动关系？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张志友
律师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并没
有明确规定一个劳动者与多个用人单位建立
双重或多重劳动关系是违法的，可以说，当前
劳动法律法规对双重劳动关系是不反对也不
鼓励。

张立岩律师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可知， 如果新用人单位招用
了与原用人单位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
者，造成原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劳动者和新用
人单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见，只要劳动者
在对于完成原单位工作任务并没有造成影响的
情况下，法律并未禁止双重劳动关系。 ”

事实上， 相关司法解释对内退职工与新
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已经有了明确规定。
最高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企业停
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
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
假人员， 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
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按照劳动
关系处理。

2013 年 11 月， 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 认定刘中明系未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的内退人员， 为物业公司劳动， 接受管
理，因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工伤事故，该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既然允许双重劳动关系存在， 那么和劳
动关系对应的社会保险关系是否也可以双重
呢？

对此， 北京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剑峰
对记者说：“首先， 从相关司法解释和判例来
看，用人单位招用内退人员，必须在一个月内
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否则劳动者可以主
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其次，用

人单位也应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向内退人员支付工资及其加班
费，因用工中的工资、加班费与现用人单位发
生争议，应按劳动争议处理。 最后，新的用人
单位有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 发生工伤事故
时新的用人单位有赔偿的义务。 ”

陈剑峰解释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一条规定：“职工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人单位
同时就业的， 各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职工缴
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由职工受到伤
害时其工作的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另外，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也指出，“职工与两个或两个以上
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工伤事故发生时，职工为
之工作的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这说明，双重劳动关系中是可以存在双
重工伤保险关系的， 劳动者可以参加两份工
伤保险， 只是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只能享受一
份待遇。 ”陈剑峰律师说。

内退人员重新就业，劳动关系和工伤赔偿认定有依据

北京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长率将达 10%
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北京市“十三五”

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
该市将实现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长率达
10%等 15 项具体指标。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首都民政事业
发展目标是“四个率先”，即率先形成高效
顺畅的民政体制机制，率先构建普惠均等
的民生保障格局，率先实现民政社会治理
现代化，率先建成首都特色的法治民政。

“十三五”时期，主要完成构建首都特
色养老服务模式、 完善基本民生保障体
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服务
产业发展、促进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
等七大任务。 “十三五”时期，北京市还
将大力加强民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养老、儿童、残疾人、社会组织、
社区、救助服务、救灾、慈善捐赠、军休优
抚、殡葬、婚登等 11 类民政设施。 （盛丽）

———摘自 9 月 1 日《劳动午报》

河北企业不再承担“三供一业”费用
今后， 河北省国企职工家属区的供

水、供电、供暖和物业将全部推向市场，
企业不再承担相关费用。日前，省财政厅
和省国资委联合印发了 《河北省省属国
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
法》）， 规范和加强河北省省属国企职工
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
金（以下简称“补助资金”）管理。

据悉，《办法》 所称省属国有企业包
括中央下放企业和其他省属国有企业。
“三供一业”是指分离移交前省属国有企
业实际承担的职工家属区供水、供电、供
热（气）和物业管理项目。

《办法》中规定的补助范围包括：中央
下放政策性破产企业在 2016年 1月 1日
以前已实现分离移交的“三供一业”，以及
此后实施分离移交的“三供一业”；中央下
放其他企业和其他省属国有企业在 2016
年 1月 1日以后实施分离移交的“三供一
业”。 （李华）

———摘自 9 月 2 日《河北工人报》

辽宁增发基本养老金将发放到位
辽宁省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又要上

调了。近日，从该省人社厅获悉，2016年辽
宁养老金调整的人员范围、时间以及调整
办法和标准已经明确，增加的基本养老金
将于 9月底前发放到位。这是该省自 2005
年以来的第 12次上涨， 平均涨幅 6.75%，
略高于国务院确定的 6.5%的涨幅。

此次调整 ， 辽宁省采取了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兼顾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的特点，并适当对高龄退休人员 、艰苦
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倾
斜照顾。

企业退休人员属于定额调整有 5类。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属于定额调整有两类。
企业退休人员属于挂钩调整有两类。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中符合挂钩调整情况为退
休（职）人员按照本人 2015 年 12 月领取
的统筹内月基本养老金为基数， 按 3.4％
的比例增加基本养老金。 （刘然 于璇）

———摘自 8 月 31 日《辽宁职工报》

湖南邵阳新兴产业助力经济转型
湖南邵阳市是湖南四大重点产煤

市之一。 2016 年全市由 107 家煤矿减
至 1 家煤矿，打造了煤矿关闭 “邵阳模
式”。

退出煤炭市场后， 地方经济转型发
展， 还有工人再就业的问题也压在了邵
阳市政府的身上。笔者了解到，曾经邵阳
县 1 年的煤炭税收是 5000 万元左右，而
如今新引进的电子产业， 第一期项目就
上缴了 2000 万元的税收，第二期又将上
缴 2000 万元。

邵阳市各县（市、区）也尝到了经济
转型的甜头。邵东县通过近几年的发展，
打火机产业、 箱包产业以及小五金加工
产业等已然成了县里的支柱产业。 武冈
市招商引资， 落户的啤酒生产企业三期
共投资 16 亿元，税收比几十处煤矿加一
起还多。 新宁县则选择了旅游产业的开
发。这是一笔容易算的经济账：搞旅游产
业比办煤矿强得多，只要把景点建设好，
1 个游客多花几十元钱， 县里就增加收
入几千万元。 （尹理）

———摘自 8 月 31 日《湖南工人报》

本报北京 9 月 5 日电 （记者张伟杰）记
者今天从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获悉， 随着我
国新增就业人口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供需不
平衡加剧，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激增。该院
近 3 年年均审结劳动争议案件 2200 余件，其
中劳动者一方年龄在 18 至 28 周岁的职场新
人的案件数量始终保持在 20%左右。

法院梳理后发现， 职场新人最易陷入三
类劳动争议案件。

一是错误地认为就业协议等同于劳动合
同。

不少职场新人误以为只要签订了就业协
议就已经与用人单位建立起劳动关系， 有了

工作保障。但是，就业协议本身并没有规定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享有的具体权利以及需要履
行的具体义务，并不能替代劳动合同。如果入
职后没有及时签订劳动合同， 员工今后就可
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劳动保障， 双方容易就工
作岗位、服务年限、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等诸
多问题产生争议纠纷。

二是用人单位以解决户口、 专项培训等
为由与初入职人员违法约定服务期违约金或
者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法定限额。

众多用人单位与初入职人员约定违约金
的直接目的在于限制跳槽， 但一些用人单位
简单、片面地理解法律规定，忽略了服务期适

用条件，让服务期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如有的
单位为吸引人才，开出一定优厚条件，并约定
工作年限和违约金。 有的单位认为只要对员
工进行了入职培训、 岗前培训和基本技能操
作培训，就可以约定违约金。还有的单位约定
的违约金数额过高，超过了法定标准。

三是试用期用工不规范， 滥用试用期制
度。

由于试用期用工成本低， 具有较大的弹
性和灵活性，从而给用人单位以可乘之机。一
些用人单位随意约定试用期期限和试用期工
资，擅自延长试用期或多次约定试用期。有的
企业对录用条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在试用

期内随意解除劳动关系。
一中院通过对初入职人员劳动争议案件

进行调研后发现， 此类劳动争议主要由三方
面原因引起。

一是初入职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就业渠道和形式愈发多样化， 由此出现了签
订就业协议实际不入职、 约定户口服务期不
履约等现象。

二是初入职人员职业流动性大， 地域跨
度广。由于初入职人员择业时自我意识强，期
望值高， 不断寻找待遇好、 有发展潜力的岗
位， 导致多数初入职人员没有履行完劳动合
同就跳槽，服务期违约金纠纷频发。

三是初入职人员涉世未深， 加之就业形
势严峻，劳动关系双方主体在权利地位、获取
信息等方面存在不对称性。 一些用人单位利
用初入职人员求职心切心理， 提出各种苛刻
或不合理的要求， 不与初入职人员签订劳动
合同， 或者以签订就业协议书来代替劳动合
同，滥用试用期制度，违法约定违约金，侵害
初入职人员合法权益。

针对如何防范争议，法官建议初入职人员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树立诚信意识，谨慎签约，
积极履约；用人单位应及时与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 依法与初入职人员约定服务期违约金，
规范用工，合理利用试用期制度挑选人才。

认为就业协议等同于劳动合同； 违法约定服务期违约金或约定违约金超过法
定限额；滥用试用期制度

职场新人最易陷入三类劳动争议


